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住宅物业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指导意见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4〕47号
各业主委员会，各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物业管理条例》《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公共收益主要用于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为规范我区公共收益的使用和管理，实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稳定增长，现将该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根据住宅物业小区情况执行。非住宅物业管理项目可参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9月9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宅物业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指导意见
 　　为了规范本区管辖范围内商品住宅利用物业共有部分获取的公共收益的使用和管理，推进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明确办事流程，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物业管理条例》《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公共收益应当按季度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充比例应当高于50%，建议补充比例为80%-100%。
　　二、每季度公共收益结余少于两万元的，可暂缓补充，但应在公共收益公示中予以说明。公共收益结余为负数的，不得列支使用。
　　三、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人按照下列办法确定：
　　（一）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业主委员会申请；
　　（二）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所在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申请；
　　（三）未成立业主委员会，也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由相关业主申请。
　　四、申请人应按每户（栋）建筑面积将申请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金额分配至每户（栋），形成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配表（详见附件1），
　　五、申请人应当于每季度结束之日起15日内，在小区和楼栋大堂公告栏等显著位置公示本住宅小区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配表，公示期不少于10日。
　　六、公示期结束后，业主无异议的，申请人应于20日内到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公室申请将公共收益补充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具体可咨询86320277，86280766。
　　七、申请时，申请人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佛山市南海区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表（原件一式两份）；
　　（二）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物业服务企业应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业主委员会应提交备案回执，业主委员会主任身份证）；
　　（三）经办人身份证明（如需委托经办人，需提交个人指定委托书（详见附件3）、经办人身份证）；
　　（四）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配表（申请人盖章确认，提供原件一份、电子版一份，并提供公示相片）。
　　八、申请通过的，补充资金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划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款账户。
 
附件1：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配表.xls
附件2：佛山市南海区公共收益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表.xls
附件3：个人指定委 托 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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